项目基本需求

1、 项目采购清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预算（元）

	1
	LED治疗仪
	1台
	¥ 50000

	合计
	
	
	¥ 50000


2、 技术参数要求
	序号
	需求参数

	1
	设备要求:不少于5模块组成的弧型扇面治疗头、并可伸展。

	2
	工作电压:AC220V-240V，50Hz或60Hz±2%。

	3
	额定功率:≥300VA。

	4
	显示方式:≥8寸触摸式液晶显示屏，可旋转的触摸屏设计。

	5
	输出波长:红光633nm±10nm；蓝光417nm±10nm；
黄光590nm±10nm。

	6
	功率密度:红光≥40mW/cm2；蓝光≥50mW/cm2±20%；黄光≥25mW/cm2。

	7
	光源类型:红蓝黄三光一体设计。

	8
	照射方式:连续照射、脉冲照射。

	9
	照射强度:光源强度10-100%可调。

	10
	有效辐照面积:≥800cm2。

	11
	治疗模式:剂量模式，时间模式。

	12
	环境温度:+5℃～＋40℃,

	13
	相对湿度:≤85%。

	14
	定时范围：0～99min连续可调。

	15
	具有治疗提示功能。

	16
	护目镜:≥3套（成人、儿童各3套）。


三、商务要求
1.交付时间。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。
2.交付地点。中山市民众医院皮肤科。
3.付款进度和方式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货到安装、验收合格后,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发票 60个工作日内支付100%的货款。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真实的、合法的发票。如果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证实为虚假发票或与税务局数据不符的，采购人有权拒付票面金额，采购人已付款的，成交供应商应退回。由于发票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（2）采购人使用的财政资金，采购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政府财政部门递交请款手续之日，视为采购人按时支付货款，成交供应商对此知悉且无异议。
[bookmark: _Toc23721]4.包装运输、配送要求。全新、未曾使用过的，其质量、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合同附件的要求。
5.售后服务。免费保修2年。质量保证期内，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、安装问题及产品故障，由中标人免费负责包修、包换或包退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中标人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或设备出现故障后2小时内响应，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同时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消除故障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中标人不能修复、调换或不能退货的，应退回相应货款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6.质量与服务考核。设备是全新、未曾使用过的，其质量、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合同附件的要求。
7.违约责任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而发生争议，由广东省或中山市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。设备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；设备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备注： 1.在项目基本需求中凡有“▲”标识的内容条款被视为可选的响应要求、技术指标要求和性能要求。作为评审时的重要技术参数（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），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的内容按照要求逐条进行真实应答详细描述，说明原因或偏离的相关内容。若低于采购文件要求（负偏离）或未逐条描述的视为负偏离，将会影响评审得分。 2.采购公告及项目基本需求中凡标有“★”的地方均被视为重要的指标要求。供应商要特别加以注意，必须对此具体、明确响应并完全满足或优于这些要求。否则若有一项带“★”的指标未响应或不满足，将视为非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。
